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检验检测行业自律公约（试行）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检验检测行业行为，协调同行利益关系，倡导检验检测企事业单位诚信经营，维护行业间的公平竞争和正当利益，树立行业良好形象，推进内蒙古自治区检验检测行业持续、健康和科学发展，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认证认可条例》、《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原质检总局令第163号 2021修正）、《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总局39号令）等法律法规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检验检测行业做优做强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检测发〔2021〕55号）、《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新华社北京2022年3月29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制定本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所指的检验检测行业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从事检验检测服务、检验检测设施生产及运营服务等单位的总称。在内蒙古自治区内从事检验检测相关业务的机构应自觉遵守本公约，自觉维护国家、行业的整体利益，自觉履行《检验检测机构诚信基本要求》（GB/T 31880-2015），主动建立诚信服务体系，自觉做到诚信守法经营，共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三条 本公约制定的目的：依法合规经营，抵制数据造假和不正当竞争，防范行业风险，保障用户利益。
第四条 倡议内蒙古自治区全行业从业者加入本公约，从维护国家和全行业整体利益的高度出发，积极推进行业自律，创造优化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
第五条 内蒙古认证和检验检测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是本公约的制定和实施监督机构。

第2章 自律条约

第六条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实验室资质 认定相关规定，恪守职业道德规范，自觉执行检验检测规范，积极履行自律义务，并主动接受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管、社会各界的监督和协会的行业检查。
第七条 严格按照计量认证及其它资质核准的业务范围、项目参数、有效期等各项限定开展业务。
第八条 建立严密、完善、运行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提供合格的产品或服务，确保检测数据真实、准确。
第九条 严格按照规定对仪器设备进行采购、安装、使用、维护、定期检定与校准，及时保养仪器设备，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转和准确可靠，确保检验条件符合规范要求。
第十条 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第三方地位，确保在运营、检测过程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预、影响，并对自动检测数据、检测报告、评价分析报告等内容和结论的科学性、公正性、正确性负责。
第十一条 坚持行业准则，杜绝违规经营。
（一）依照国家或行业的法律法规开展客观公正的运维和检测业务，严禁超出资质认证认可范围开展经营；
（二）严禁向无资质或资质与检测业务不符的机构和个人分包或转包检测业务；
（三）严禁以挂靠、合作、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变相出卖、出租、转借检测资质证书；
（四）严禁以行贿或者索贿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
（五）严禁违反检验检测技术规范和程序开展相关业务（包括样品采集、保存、检测、评价等）；
（六）严禁接受委托方及相关利益方的违法违规要求，不得以任何原因伪造、篡改检测数据和出具虚假检测报告；
（七）严禁以明显低价报价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恶性竞争；
（八）严禁采取不正当手段损害同行的信誉，影响委托单位或个人对检测机构的选择
（九）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遵守国家有关保护专利、商标、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
第十二条 恪守诚信服务的原则，从内部制度和管理机制入手，加强对本机构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保证诚信的职业操守能够落在实处、规范到人。本机构的检测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其它检测机构。
第十三条 加强对本机构人员业务技能培训,确保检测 人员具备开展相应检测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第十四条 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自律规范和行业检查活动，相互监督，共同预防、抵制和纠正违规违约的行为。
第十五条 重视科技进步，积极参加新方法、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与开发，不断积累经验，加强合作交流，提高业务能力水平，促进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

第3章 执行与监督

第十六条 全区各检验检测机构应当每年12月底前向协会报告这一年度公约执行情况，通过协会网站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七条 自治区内检验检测机构之间发生争议时，可以请求协会进行调解，争议各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团结友好的原则，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自觉维护行业团结，维护行业整体利益。
第十八条 协会建立健全公约履行监督机制，定期组织开展行业自律检查。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就签约成员违 反本公约的行为向协会进行投诉、举报，并要求协会进行调查。投诉、举报应当采用实名，并对所投诉内容及相应证明材料的真实、合法、可靠性负责。
第十九条 检验检测机构违反本公约，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经协会秘书处查证属实后，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下列处理：
（一）告诫；
（二）协会内部通报批评；
（三）通过协会官网公开批评；
（四）通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认检处依法查处，纳入企业诚信“黑名单”；
（五）向媒体曝光，进行信息披露；
（六）属于协会会员单位的，取消副理事长单位、副秘书长单位、理事单位、会员单位资格并公告。

第4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公约与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规章不一致的，依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规章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公约由内蒙古认证和检验检测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二条 本公约自颁布之日起生效。
